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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内 容： 关于落实和完善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制度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扶

贫办，计划单列市教委、财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

财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恢复或建立了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

金制度(以下简称助学金制度)，这对帮助贫困学生就学，保

证各地按时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起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全国仍有一部分中小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面临着上

学难的问题。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的有关精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顺利就学和正常

完成学生，各地、各部门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

导，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助学金制度，切实保证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度。各地

都应设立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专款，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切实保证助学金制度的顺利实施。 为推动各地做好对中小

学贫困学生资助工作，中央财政设立“国家义务教育贫困学

生助学金”专款，重点支持西部贫困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同时适当兼顾其他特别贫困地区。 二

、助学金经费来源，按照财政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以

地方为主、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办法，主要从各级财政安



排的教育事业费中统筹解决。扶贫资金也要根据扶贫开发规

划的总体要求予以适当支持。同时，广泛吸收社会各界捐款

，资助贫困学生。 三、助学金主要用于抵减贫困学生的杂费

、课本费以及补助寄宿制贫困学生生活费等。助学金原则上

集中分配到校，不直接发给学生本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核准后的享受助学金学生的名单和数额，将助学金如数

拨给学校。享受助学金学生的名单和数额，由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上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四、助学金的发放对象，

主要为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杂费、书本费、寄宿生活

费而未入学和可能辍学者。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儿童

、孤残儿童应优先资助。 五、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实际

情况，会同财政部门、扶贫办，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采取科学的方法，制定出衡量贫困学生的具体方法和标准，

确保贫困的学生得到及时资助。 六、助学金依照民主、公平

、公开的原则，每学期评定一次。针对贫困程度不同的学生

，应相应设立不同等级的助学金，可全额免收杂费、书本费

、寄宿生活费，也可部分减免。享受助学金学生的名单及金

额必须张榜公布，接受监督。 七、学校应及时办理助学金的

发放事项，保证学生入学，不得因学生交不了杂费、课本费

、寄宿生活费等而拒绝学生入学。 八、各地应加强对助学金

的管理，建立健全相应的财务和审计制度，确保助学金专项

专用，及时拨付，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九、高中阶段贫困

学生的资助问题，各地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建立助学金

和奖学金制度予以解决。 十、各地要大力宣传助学金制度，

使国家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以推动助

学金制度的实施。 十一、助学金的标准和发放的具体办法，



各地可结合城镇、农村学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须在2001年12月31日前，将本省(区、市)实施

中小学助学金制度的办法和各级财政安排的助学金经费数额

报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十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健全中小学学生助

学金制度的通知》(教财[1995]53号)与本文不同之处，按本文

件执行。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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